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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股东完成协议转让股权过户登记暨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6 月 17 日，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

股东北京华创三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创三鑫）的两名法人股东：振

华（昆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昆明振华）、北京凯韦铭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凯韦铭）与深圳东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东创）签署了《深圳东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振华（昆明）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凯韦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创三鑫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深圳东创以人民币

61,608 万元对价，受让昆明振华、北京凯韦铭持有的华创三鑫 100%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前，昆明振华持有华创三鑫 54.7619%股权，深圳东创以人民

币 337,377,114 元对价受让昆明振华持有的华创三鑫 54.7619%股权；北京凯韦

铭持有华创三鑫 45.2381%股权，深圳东创以人民币 278,702,886 元对价受让北

京凯韦铭持有的华创三鑫 45.2381%股权。

同日，深圳东创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涛先生签署《表决权放弃协议》，本次

股权转让涉及股权的市场监督管理变更备案手续完成之日，李涛先生自愿、无条

件且不可撤销的放弃 33,154,92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2%，以下简称

“弃权股份”）股份的表决权，在《表决权放弃协议》约定的弃权期限内，弃权

股份不得计入有效表决权。李涛先生出具《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

承诺自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之日起至宁花香女士、周建旗先生丧失对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地位之日期间，不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及表决权放弃的安排，李涛先生持有震安科技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变更为 14,599,107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28%）；深圳东

创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0,072,944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8.12%）。本次股权转让及表决权放弃完成后，深圳东创将取得震安科技的控制

权；宁花香女士和周建旗先生为深圳东创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由李

涛先生变更为宁花香女士和周建旗先生[内容详见 2025 年 6 月 18 日、21 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

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实际控制人签署<表决权放弃协议><不谋求上市公司

控制权的承诺函>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关于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



二、本次协议转让股权过户登记完成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协议转让股权事项已在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完成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并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取得控股股东的新《营业执

照》，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持股主体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出资数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数额（万元） 持股比例

昆明振华 230 54.7619% 0 0

北京凯韦铭 190 45.2381% 0 0

深圳东创 0 0 420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东创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昆明振华、

北京凯韦铭支付了保证金以及第一期转让价款共计 30,804 万元，并将按照协议

约定完成后续的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制权变更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创三鑫持有公司 50,072,94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18.12%，公司控股股东不变，仍为华创三鑫。

深圳东创持有华创三鑫 100%股权。宁花香女士和周建旗先生为深圳东创

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华创三鑫间接控制公司 18.12%股权。

深圳东创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深圳东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697116838F

法定代表人 宁花香

注册资本 6,912.25 万元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海天一路 11、13、15 号深圳市

软件产业基地 5 栋 4 层

成立日期 2009 年 11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与销售；国内贸易、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

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许可经营项目：以下项目涉及应取得许可审批的，须凭相关审

批文件方可经营：通信设备、安防设备、汽车配件、医疗器械、

电子信息产品的注塑结构件、零部件及五金结构件、零部件的

解决方案及模具研发、产品制成与销售。



同时，根据李涛先生于 2025 年 6 月 17 日签署的《表决权放弃协议》,自

本次协议转让股权完成过户登记手续之日，李涛先生自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

放弃 33,154,92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2%）股份的表决权，在《表决

权放弃协议》约定的弃权期限内，弃权股份不得计入有效表决权。李涛先生出具

的《关于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承诺：自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之日起

至宁花香女士、周建旗先生丧失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地位之日期间，不谋求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李涛先生变更为宁花香女士和周建旗先生

（宁花香女士与周建旗先生系合法夫妻关系）。

新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宁花香 周建旗

曾用名 无 周剑琦

性别 女 男

国籍 中国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06021968XXXXXXXX 4301811969XXXXXXXX

住所/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XXXXXX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XXXXXX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无 无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一）本次控股股东之股东协议转让股权事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

动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法定持股要求和原有的持股承诺的情

况。

（二）本次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结果与前期各方签署的协议一致。本次上市公

司控制权变更完成后，相关股东在后续权益变动时将严格遵照上述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执行。

（三）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在本次协议转让股权完成过户登记手

续后的30个日历日内将会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改组。

（四）本次控股股东之股东协议转让股权事项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不变，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控股股东之股东协议转让股权事项不触及要约收购，亦不

构成关联交易。本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控股股东之股东协议转让股权事项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



重大变化，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六）本次控股股东之股东协议转让股权事项旨在充分利用深圳东创的行业资

源和优势，为公司业务发展赋能，提高公司的经营及管理，促进公司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增强公司的治理能力、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提升公

司对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

（七）深圳东创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

公司的情形，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主体资格。本次交易中深圳东创支付的股权转让

款来源于其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的情

况，不存在上市公司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深圳东创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

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八）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记通知书》（京海）登字[2025]

第 1442753 号；

（二）北京华创三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30 日


